济源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的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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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精神，现将进一步做好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建设用地人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
（一）纳税人的认定。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的建设用地人为耕地占用税纳税人。
（二）征缴程序。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收到上级批复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后，及时将审批文件和书面领取通知单传递给示范区税务部门和建设用地人；建设用地人应当在收到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的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税务部门在收到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转来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或纳税人申报后，依法按程序征收耕地占用税。
二、关于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
（一）纳税人的认定。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用地申请人，其中用地申请人为市人民政府的，涉及转用并征收为国有土地的，由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土地储备中心）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涉及转为集体建设用地的，由市人民政府委托属地镇（街道）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如有特殊情况，由市人民政府具体委托的其他部门或单位代为履行耕地占用税申报纳税义务。
（二）征缴程序。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收到上级批复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后，应按照批复的转用类型区分纳税人，及时对纳税人进行书面通知，同时将审批文件和书面领取通知单传递给示范区税务部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土地储备中心）、各镇（街道）及市人民政府委托的其他部门或单位作为耕地占用税纳税人的，应当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耕地占用税；税务部门依法按程序征收耕地占用税，耕地占用税税款缴入市级国库。
三、关于未批占地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
（一）纳税人的认定。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实际用地人为纳税人。
（二）征缴程序。税务部门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各项检查和群众举报中发现未批占用耕地现象时，要及时沟通衔接，税务部门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或有执法执罚权限的部门出具的书面意见做好未批占地耕地占用税追缴工作，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要协助税务部门做好未批占地耕地占用税追缴工作。
四、关于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
根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济源市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为：耕地每平方米24元，其中基本农田每平方米36元，其他农用地每平方米16.8元。占用农用地类型难以界定的，由税务部门提出申请，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进行认定。
五、工作要求
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保证征收环节无缝对接，确保耕地占用税应收尽收。税务部门作为耕地占用税征收的主管部门，要加强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的沟通衔接，互相通报相关信息，共同做好税款征缴工作。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规定，没有税务部门提供的耕地占用税完税或免税凭证，不予发放建设用地批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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